
第六章 

告公众书 

洛厄尔地区交通管理局（ LRTA） 特此向公众告知其政策，即维护并确保完全遵守《 1964年民
权法案》第六章、《1987年民权恢复法案》以及所有相关法规。禁止在联邦援助计划中发生歧视
的第六章和相关法规要求，不得以种族、肤色、原国籍、性别、年龄或残疾为由，将美国的任何一
个人排除在任何接受联邦援助的计划或活动之外，不让其参加该等计划或活动，不让其获得该等计
划或活动的利益，或以其他方式对其产生歧视。  

如果认为自己因为与LRTA的计划相关的某种不法的歧视行为而受到侵害，任何人均有权向LRT 
A提出正式投诉。任何此类投诉必须在涉嫌行为发生之日后一百八十（180） 天内以书面形式提交
给LRTA第六章协调员。关于民权投诉或 LRTA《第六章（Title VI）》项目、相
关义务及程序的更多信息，请联系： 

第六章协调员 
洛厄尔地方运输管理局 

地址： 145 Thorndike Street 
Lowell, MA 01852 
电话：(978) 459-016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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